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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目的 

有鑒於民航事業涉及大眾安全及財產，向為社會大眾注目之焦點，一旦發生

飛安事件，輕則受各界關注，重則傷及人員生命及財產，故如何在飛航安全

事件發生前防堵或降低其發生機率，是民航局及所屬作業單位日常即應注意

的事項。 

國際民航組織長期關注飛航安全，已從各面向檢討飛航安全之危害因子，並

發現即便民航領域相關科技不斷進步、機載裝備與航管系統功能不斷升級，

然而潛在飛航安全風險仍無法杜絕，並發現一切的軟、硬體設施，即應以”

人”為中心考量，方能成為助力而非阻力。是否能運用檢測機制，事前發掘

人員、軟體、硬體之潛在危安因素，甚或發掘前開各因素間之潛在危安關連

性，是參加本課程之主要目的。 

民航事業相關業務，遍及飛航服務提供者及航空公司的成員，民航局身為國

內飛航安全業務監督者之角色，須在監督面對飛航安全業務設定目標、訂定

標準，以供作業面依規章執行。身為監督者，確有必要學習如何執行監督作

業，而更重大與深遠的意義，則在於建立安全文化，並期待該安全文化深植

於每一民航活動相關作業人員心中，將安全作業化為日常作業習慣，方能提

升整體飛航安全係數。 

 

貳、 過程 

本訓練課程相關費用由民航作業基金支應，由民用航空局飛航管制組鄢夢

凡科員執行。 

第一日： 

  由桃園國際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751 班機抵新加坡樟宜機場。 

第二日~第六日： 

  至新加坡民航學院參加”Safety Oversight Inspectors (Air    

  Navigation Service) Course 安全監督檢查員”課程。 

第五日： 

  由新加坡樟宜機場搭乘中華航空 754 班機返回桃園國際機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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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課程內容 

一、  ICAO 與安全管理之關係 

(一) 法規面：ICAO 近幾年來，尋求全球達成一致的安全水準，復為

兼顧各飛航情報區航情結構之差異性，遂訂定各種原則性的規

範，供各會員國參考，並視自己國家需求來訂定本國所適用之

規範。與安全文化相關之文件為 Doc9734，隨後，ICAO 頒布第

19 號附約，即為安全管理(Safety Management)，將與飛航安全

管理相關之內容整併，供會員國參照。 

(二) ICAO 發展安全文化之歷程：ICAO 自 1992 年開始，持續關切安全

議題，1994 年開始檢視安全監督未完成之相關報告、1995 年在

理監事會中通過設立安全監督計畫、1996 年即開始推展安全計

畫、1997 年於 DGCA 會議通過，確立民航安全監督策略，該策略

並獲第 32 屆理監事會議同意、2001 年擴充安全監督計畫，至

2004 年再度綜整安全監督系統，至此，ICAO 在安全文化之相關

文件建置，才算較完整。為確保飛航安全，ICAO 致力於安全文

化之建立，在安全事件的調查上，從以往的事後彌補演化到事

前預防；在安全事件的原因發掘面，從追究個人原因演化到檢

討組織結構。並強調安全管理是政府的責任，政府應訂定符合

或優於 SARPs(Standards and Recommended Practices)及 PANS

相關指導文件之安全指標，以供所有民航從業人員遵循。 

(三) ICAO 對各合約國之要求 

1. 要求會員國在民航安全合作：由於我們處於一個地球村，航

機飛航於世界各地，使地球上的每一國家難以獨立於地球之

外，故一國或一飛航情報區的飛航安全若不控管，其危害將

不僅是該國，將遍及其他國家，故 ICAO 要求各會員國在安

全政策上，應有一致的標準，並要求各會員國應在航空安全

上合作。 

2. 民航法規符合芝加哥合約架構及條件：ICAO 將各項標準或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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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之基本要求訂於文件中，會員國據該原則訂自己的規範，

但不可違反芝加哥公約或 ICAO 相關文件之精神。 

3. 依循 SARPs：為達上述目的，ICAO 訂定各項標準及建議，供

會員參考，以力求全球航空活動標準化之目標。 

4. 製做報告：會員國應將國境內或註冊登記之航空器活動做成

報告，對於未符合法規、規範之航空活動，詳實記載並提供

予 ICAO 作為紀錄。 

5. 差異性報告：若會員國訂定的規範與 ICAO 不同，需將法規

間之差異性通知 ICAO。 

6. 應報告違反規範之活動：確保所有人員違反法規的行為，皆

會詳實向 ICAO 報告，而無隱匿行為。 

7. 積極的管控：會員國對境內所有民航活動，應積極管控並時

時監督，確實達到主動積極的掌握。 

(四) 獲得 ICAO 認證之方法與步驟 

1. 建立計畫小組：應由專責的人負責查核相關業務，而非由民

航作業人員兼任。 

2. 聘請顧問：可邀請 ICAO 的顧問指導，如何建構完整的安全

監督系統。 

3. 程序及落差分析：透過此分析步驟，可得到的好處是瞭解單

位實際需求、得到附加價值與效益，及藉由目標方法，持續

改善查核過程。 

4. 實施 ISO9000 訓練。 

5. 備齊文件：ICAO 將會對所有文件檢查其符合性與完整性。 

6. 完成系統。 

7. 內部查核。 

8. 認證查核：ICAO 會派員赴申請認證國檢查，其所需時程不

定，要視申請者之民航規模而定。 

 

二、  有效安全監督的 8 項要素：會員國需對其飛航情報區內飛航之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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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應提供安全有效之空域管理，以使一切運作順暢，其包含的層

面甚廣，包含機場運作、助導航設施完善、儀航程序與航圖之正確

性、空中管制服務、氣象資訊、搜索與救護及航空保安等面向。由

於所涉專業太廣，故 ICAO 列出 8 項監測要素，任何專業領域皆可

以此 8 項要素為建置安全監督系統的參考要素。 

(一) 主要航空法規：設立主要航空法規時，應考量民航活動之環境、

複雜度，並同時符合國際民航條約精神。 

(二) 特別作業法規：設立標準，此標準應為最低要求，並應訂立標準

作業程序。 

(三) 民航監督系統：查核團隊由領隊負責，其組成成員應選任合適的

專業人員，並應獲得組織的財務支持。此查核團隊在組織架構

上，應具獨立性，不可與其他任務編組的成員重覆。 

(四) 技術人員之品質與訓練：對技術人員應由權責單位定期給予訓

練，且需明確規範其職責。 

(五) 技術指導”工具、資訊(如 AIP、manual、SOP)：紀錄資料以達

到持續性之要求，不論檢查結果為”是”或”否”，均應述明

理由。ICAO 要求會員國出示檢查法規之證據，故檢查任何版本

之文件，均應簽名。 

(六) 證照/認證制度：民航活動具高度敏感性，對相關安全要求的標

準亦較高，故必須確認所有從事民航相關活動的人，皆具有權

責單位的證照，其執行職務方具安全性及正當性。 

(七) 法規監控：監控國際民航組織法規之更新，並適時檢視本國法規

是否應配合修正，以確保未與國際間做法脫軌。 

(八) 安全議題之決定：完成所有程序並檢查，以解決系統不足之處。 

(九) 小結，建置一套安全監督系統，應建立系統性規章、程序，使人

員執行業務有所遵循，同時也達到作業標準化的要求，避免產

出因人而異的情況，對於依系統規章執行業務，倘仍有違反之

情形，應詳實記錄，將該紀錄做為證據，不僅可當成作業方式

調整之依據，亦可藉此預測作業上可能的疏失。經由檢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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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督系統之八項要素，有助於建立有效安全監督系統。 

 

有效安全監督系統之八項組成要素 

 

三、  ICAO 對會員國於安全監督之符合性要求 

(一) 對各國之實際作業要求 

1. 並非一定要遵照 ICAO 規範，可視自己國家的需求，參酌

FAA、歐盟的其他規範來訂定自己國家的法規，但仍要符合

ICAO 各附約所訂原則。 

2. ICAO 只看各國法規是否符合 USOAP 規範，只要符合芝加哥公

約第 38 條原則，均視為合格。 

(二) 通報要求及通報方式 

1. 因 ICAO 並未強制會員國需完全參照 ICAO 規範訂定國內規

範，故當會員國之法規與 ICAO 規定不完全相同時， 只要向

ICAO 通報本國規定與 ICAO 相關文件之差異性即可。而隨著

全球網絡發展、便捷，ICAO 亦設立電子式填報系統

「EFOD(electronic filing of difference)」，鼓勵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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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透過網絡通報。 

2. 由於 ICAO 對會員國是否透過網路通報系統通報，並無強制

要求，各會員國制訂安全檢查相關文件時，只要符合以下原

則，均可被接受： 

(1) 應符合 CMA MOU 及芝加哥公約第 38 條之精神。 

(2) 當發現自己國家之法規與 ICAO 規則不符時，可上網填

報"電子報告書"，故會員國必遵守第 38 條之精神，才

會知道本國法規與 ICAO 規定不同之處。 

(3) 若會員國決定不向 ICAO 填具相關報告，則應將本國規

定與 ICAO 不同之處，公布於該國之飛航指南(AIP)，以

供飛航至該區之駕駛員瞭解該區規定。 

 

EFOD 之格式 

 

四、  安全監督之建立：欲建立完整的安全監督系統前，必先瞭解造成安全

疏失之原因、安全文化之內容、安全監督系統之要素等，方能達到安

全漏洞防堵之目的，茲將其相關內容分類說明如下： 

(一) 安全監督之架構：欲建立完整的安全監督系統，在參照 ICAO 相

關文件後，仍應依本國情況來建立符合國情之法規，畢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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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缺的架構，比不上實用架構來得有意義，故各國應設立自己

的國家安全計畫(SSP，State Safety Plan)，方能確保在本國

之安全監督業務得以推展。建立本國 SSP 前，應瞭解 SSP 的指

標意涵： 

1. 定義：法規與活動之整併，以達改善安全之目的。 

2. 內涵：在訂定國家安全計畫時，應考量本國民航體系之規模

及複雜度。 

3. SSP 的基本架構： 

(1) 政策與目標：先確立本國民航安全之政策及目標，訂立

可接受之安全水準(AloSP)，再逐步實施其他步驟。 

(2) 風險管理：在設立目標後，就應識別民航系統的危害因

子。 

(3) 安全保證：除了識別危害因子外，尚須提出有效之補救

行動，以消弭或減輕危害因子對整體民航體系之傷害。 

(4) 安全提升：於實施補救行動後，要持續監控該行動是否

被切實執行，並逐年調整安全指標，以達持續提升安全

水準之目的。 

 

SSP 之應用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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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風險管理(Safety Risk Management， SRM) 

(1) 識別危害因子：欲達到管理風險之目的，第一要務是識

別出組織或作業面存在的危害因素。 

(2) 識別態度的演變：識別危害因子的態度，有幾種演進方

式，分別為反應式、主動式及預測式。反應式，是指當

結果發生後，針對該結果回溯源頭，去發掘可能發生事

件的原因；主動式，如建立主動報告系統，利用系統發

掘危害因子，並在事件發生前發掘；預測式，運用監測

日常作業去尋找危害因子。 

(3) 識別危害影響：根據危害發生之可能性、影響程度、可

容忍程度等各項因素，決定應採取的步驟。 

(4) 識別方法：使用最普徧的識別危害方法為棋盤法，以危

害發生的頻率及嚴重程度做組合變化，將兩變數分為 5

種層次，可得到 25 種結果，視結果座落的區塊，來決

定應採取何種方式因應危害因素。 

(5) 應採取作為：棋盤式檢測法將結果分為 3 種，紅色(下

圖 3A、4A、4B、5A、5B 及 5C)表示該危害是屬不能接

受的，表示受來測的項目不可執行，或必須立即終止；

黃色區塊(下圖 1A、2A、2B、2C、3B、3C、3D、4C、4D、

4E、5D 及 5E)表示發生頻率可能不高，一旦發生卻導致

嚴重後果，或產生之影響雖微，發生頻率卻很高，受檢

測項目仍可實施，但必須採取作為，使評估結果落至安

全區塊；綠色區塊(下圖 1B、1C、1D、1E、2D、2E 及

3E)表示危害發生頻率低、產生危害亦輕微，故可不必

採取積極改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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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盤式危害識別法 

 

 

棋盤式分析法與因應作為之相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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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品質管理(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 QMS) 

(1) 品質管理在氣象服務的重要性：在飛航氣象服務領域

中，品質管理的重要性有逐漸成長的趨勢，與品質管理相

關的文件，可參考 ISO 10013。 

(2) 品質管理的方法：PDCA 循環法，預先計畫並完成目標設

定後，即採取改善行動，於行動過程要監測改善行動，並

於行動後檢視執行成果，對於執行成果若未達目標，則應

持續改善，若已達目標，仍可循此模式，再訂立新的執行

目標，利用此目驟反覆循環，以達提升目標、持續改善之

目的。 

P：Plan，計畫 

D：Do，實踐改善行動 

C：Check，監測及檢驗成果 

A：Act，採取持續行動以改善產出 

 

 

          PDCA 循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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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品質管理的步驟：對客戶的反饋實行檢測，對產品實行

量測與分析，若該產品不能滿足客戶需求，則持續改善，

直到客戶滿意為止。 

(二) 建立安全文化：欲建立安全文化，必先瞭解形成安全文化之以

下幾項要素。 

1. 安全：安全是民航界的最高指導原則，任何的法規、訓練或

改善行動，都在追求更安全的飛航環境。 

2. 人因：一切事務不論機制如何完整，都無法脫離與人的關

係，為降低人為錯誤的發生率，必須審視各種可能與人為有

關之因素，從而達到效果。近幾年，國際間對人為因素的探

討面向集中於疲勞、資源管理、人員訓練等項目，大部分的

人為因素皆存在已久，但隨著全球航行量增加、科技進步而

產生不同層面的新問題。 

3. 科技：不論科技如何進步，再精良的裝備，仍需仰賴人員操

控，雖然近代民航科技進步，力圖排除人為因素造成的安全

風險，然即使科技不斷進步，卻又衍生新的人為疏失態樣。 

4. 資訊：對於民航安全之議題與經驗，ICAO 鼓勵各會員國分享

相關資訊，做為其他單位或國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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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合作：ICAO 為倡議無接縫式的飛航服務，若兩飛航情報區或

國家間，對於飛航安全之水準不一致，必無法確實保障航空

器飛航安全，進而阻礙民航事業之發展，故國際間為確保前

述情形不發生，各式之合作計畫持續推展中。 

6. 持續性：民航事業的改善活動，必須持續進行，才可達到持

續提升安全水準之目的，故即便已達設定目標，仍不可中止

改善行動。 

(三) 安全系統建立之要素：民航活動因涉及層面較廣，故建立民航安

全系統應考量以下各面向。 

1. 空域整合與管理。 

2. 機場運作。 

3. 需求與容量之平衡。 

4. 航情及時性。 

5. 衝突管理：衝突管理應分三層次看待，即策略衝突管理、隔

離標準之建立，與如何避免衝突。 

6. 空域運用。 

7. ATM 服務傳送管理。 

(四) PBA(Performance-based approach)結果導向法 

1. PBA 定義：為了得到最佳成果，所有民航體系成員需以”結

果導向”的態度合作。 

2. PBA 原則：集中資源於所欲達成之結果、根據目標結果做出

決策、信賴決策資料。 

3. PBA 效益：採用結果導向來做決策，可獲得諸多好處，如政

策一目了然、決策更具彈性、有助於決策者設定優先性，對

組織而言，也容易設定目標。 

4. PBA 目的及應用：結果導向方法，是為了使組織在最短時間

達到設定目標，更易辨識主要成果範圍，其主要的考量有安

全、容量、管道與公正、保全效率、參與及合作、環境、彈

性、成本效益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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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與安全文化相關因素：影響安全文化最重要的，即為人為因素，

近年來，ICAO 致力於解決人為因素所造成的潛在安全風險，最

常運用的方法，即為 SHELL 模式，而此模式的核心，即是"人"，

藉由探討作業體系各環節與人之關係，期望將人為錯誤的可能

性降至最低，各要素與人的關係如下： 

1. S：Software 軟體，所運用之軟體，應以人員易於理解或使

用為主，當採用新系統/軟體時，優先考量使用者的便利性。 

2. H：Hardware 硬體，硬體指人員使用之設備，如設備之設計，

倘符合人體力學，則可減少人員之疲勞度。 

3. E：Environment 環境，考量環境對人員可能造成之心理影響。 

4. L：Liveware 人，所有的要素，都應以人為出發點，再完善

的程序，若使用者無法接受或無法達成，該程序均等於無用

的程序。 

 

 

 

SHELL Model 

 

 

五、  安全監督之執行：實行安全監督最迅速而實際的作為，即是執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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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作業，茲將安全查核作業之執行要訣臚列如下： 

(一) 安全查核之意義與目的 

1. 查核的定義(以飛航服務提供者的角度看查核)：查核是個連

續的歷程。是將蒐集到的證據，提供予作業單位做為有效管

理，以便組織能持續改善以達到組織目標。而查核作業可分

幾個層次，分別為自我管理查核、系統查核、結果查核、程

序查核及監控查核。 

2. 管理系統：係指一套完整的組織性政策、目標與責任，並訂

出達到上述目標之過程，管理系統運用人員、資源來提供產

品和服務。在設計管理系統時，應考量是否為特定目標而設

立，且必須達到安全、品質、環保，及符合法規的要求。而

查核管理系統是否符合法規/規範要求，最佳手段即為查核。 

3. 需要確認符合性的三種情況： 

(1) 認證，提供飛航服務的人員是否具備足夠能力，必須透

過認證來確認。 

(2) 維持，持續符合安全法規要求，並須對達成上述要求採

取步驟。 

(3) 新系統與改變，與安全相關之情境改變時，即需確認該

改變是否符合法規要求。 

4. 實行安全查核的兩階段：第一階段，審視安全法規，唯有法

規正確且涵蓋面足以包含整體安全管理系統時，其法規才稱

得上架構健全；第二階段，對於新系統或程序改變之查核。 

(二) 安全查核前之準備工作 

1. 組成查核小組：權責機關應支持查核小組之運作，給予適當

之資源與人力，供其執行業務，安全查核小組應具備以下功

能： 

(1) 主要功能：權責機關應負責制訂相關法規或規範，供相

關人員遵循；並應督導受規範單位之作業情形；對於未

依安全規範執業之單位或人員，應有強制要求其改善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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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以罰責之實質權限；對於符合規範之業者或人員，則

應頒予認證。 

(2) 組織性架構與程序：查核小組應為具結構性與功能性之

組織，並依相關規章運作。 

(3) 資源、基金與費用：查核小組應有獨立的資源與經費得

使用，方可在必要時，立即組成查核小組，執行職務。 

(4) 法規公布，使相關人員知曉法規，法規必須經由公開程

序告知大眾，且使大眾易於取得法規訊息。 

(5) 合法性。 

(6) 提供建議：對受核單位提供具體建議，而非空泛指出其

作業不符合之處，卻無法提供更佳做法之建議。 

(7) 分析安全資料、決定未來行動。 

(8) 處理相關要求，並提供資訊、建議與方法予要求者。 

(9) 建立及維持工作內容與工作型態。 

(10) 建立公共檔案。 

2. 確定安全查核之目標：查核作業可能是例行性查核，也可能

是功能性查核，或專案查核，在執行查核前，先確立此次查

核之主要目標。 

3. 實施查核的五階段與循環歷程： 

(1) 擬定查核計畫，建立檢查表。 

(2) 實施查核作業。 

(3) 查核結果分析。 

(4) 製作查核報告。 

(5) 採取改正行動。 

(三) 實施安全查核之流程 

1. 舉行查核前會議：在赴受檢單位查核前，所有查核團隊應召

開會議，由領隊述明查核目標及項目，製作檢查表；事先檢

視受查核單位之文件/程序，是否符合相關法規要求,對於不

符合之項目，應與受查核單位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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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核開始會議：至查核單位後，領隊應向受查核單位介紹查

核成員及受查核單位人員，說明查核方法及查核範圍，並確

認查核結束時間。 

3. 實施查核作業：一般而言，查核項目為文件、程序、裝備、

結果及人員。受查核單位有時為了規避查核，會刻意將查核

員引導至其他不易察覺問題的地方，故實施查核時，應確認

檢查到設備，或訪談必要人員。 

4. 記錄查核結果：將查核發現紀錄下來，若有證據，亦應保存，

以便提示予受查核單位。 

5. 分析查核結果：應就受查核單位與國家作業要求的符合性、

品質管理系統的效益、品質管理系統的改善，及管理資訊等

項目，進行分析，將查核結果分類為不符合、部分符合，以

及觀察事實，對不符合項目，要求受核單位提列改善作為。 

6. 召開查核後會議：查核後會議的主要目的，係對於查核結果

有疑問時，運用會議中以口頭澄清，並確保受核者明瞭查核

單位發現的問題，故受核單位的主管應參加查核後會議。 

7. 做成查核報告：查核報告所載項目，限於查核後會議所提內

容，且以經查核單位及受核單位確認者為限，並於期限內交

付予受核單位。 

(四) 安全查核的其他重要事項 

1. 安全查核首要任務為識別危害因子，危害因子存在於組織的

每一階層，並非只存在於第一線的作業人員，管理階層要如

何在繁複的組織中識別出，確實有相當的難度。 

2. 民航界對識別危害因子之反應，有一漸進式的演化過程，從

事件已發生，方尋找危害因子的”反應式(reactive_)”態

度;演變為”主動式(proactive_)”態度;到近年倡議的更

積極管理方式--”預測式(predictive_)”，已不待事件發

生，主張查核業務應主動出擊、防患未然。 

3. ICAO 建議可藉由"報告系統、監控、督察”等方式來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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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套報告系統，讓人員協助檢視，並主動告知管理階

層，是最能發掘第一線作業風險的方法。 

(五) 安全監督檢查員之資格與訓練 

1. 安全監督檢查員應接受訓練。 

2. 實施安全監督檢查前之注意事項：瞭解檢查員之角色、經由

權責單位授權、到達受檢單位之方法及國家政策與程序。 

3. 安全監督檢查員於執行檢查業務時，應具備之特質為具耐

性、良好的判斷、具備熱忱及興趣、堅定的人格特質、報告

應誠實、具知識及經驗豐富、正面取向及開放的心胸。 

(六) 安全監督之技巧，欲完成安全監督，可從以下各點進行準備： 

1. 選定查核員：查核員應具備合適的知識與品質，可運用不同

的策略實施查核，並能適當地應用查核技巧。查核員個人應

具備中性、客觀、敏銳、坦率、縝密、心胸開闊、務實、機

智，及有彈性等特質。 

2. 查核策略與技能：對於查核過程中發現之問題或發現，應蒐

集證據，對於蒐集到的證據，應確認其正確性，若該證據是

經由訪談人員獲得，則應再與其他人員確認其真實性，故可

再找需由獲國家認可之安全查核員，方可實施查核作業：。 

3. 訪談準備：對管理階層的訪談，可採較正式的方式；對工作

階層人員的面談，則宜採閒聊的方式進行。想要有成功的訪

談，事前的準備工作是必須的，而訪談的對象亦應慎選，應

在舒適的環境下，進行訪談活動。 

4. 查核應有的態度：應表現禮貌、專業的態度、平穩、圓滑而

不突兀、尊重他人、誠實的態度，並應避免混淆受核者，勿

以尖銳的態度查核受核者，盡力以受核者角度看待問題。 

5. 訪談的技巧：應讓受核者能充分表達意見，設計開放性問

題，而非只是”是”或”非”類型的問題，也要避免自問自

答，未給予受核者表達意見的機會，讓受核充分瞭解問題，

並給予其充分的時間思考，以便完整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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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照本課程所述內容，ICAO 已將會員國如何建置安全監督系統之架構、

至實踐安全監督的步驟，以及安全查核時應具備之技巧(包含查核員特

質、查核員應具備之態度等)，鉅細靡遺地建立完整體系。根據 ICAO 建

議的步驟及重點，可較快速識別出潛在飛安風險，至於如何進行後續改

善作業，則須靠執行力，我國雖非 ICAO 會員國，但對於安全文化之建

立與安全事件之防範，亦不遺餘力；國內相關法規之建置均已完善，希

望藉本次課程確實瞭解安全監督之執行要義，並尋求該制度在本國之適

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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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心得 

一、 本次參加由新加坡民航學院舉辦之訓練課程，其課程講師係原任職於

ICAO 安全查核部門之人員，故課程內容除了安全監督之架構及實施方

式外，對於 ICAO 檢測各會員國是否符合 ICAO 規範之各項要求，亦多有

著墨。參加之成員，主要為將加入查核部門之管制員，或該國並未成立

安全查核部門，惟其受訓人員肩負建立該國安全查核體系之責任，故人

員的提問均著重於正確的使用一套安全監督系統，建立系統性規章、程

序，使人員執業有所遵循，亦同時達到作業標準化的要求，以避免產出

因人而異的情況。 

二、 本區已從事查核業務多年，然而安全文化之建立，並非一蹴可幾的，必

須讓安全的概念深入每一組成份子，進而將安全行動視為理所當然。飛

航服務安全查核是一項專業工作，建全且完善的查核作業將有助提升整

體安全係數，並期許本區的安全查核作業能規劃及執行有效率的查核，

獲得更多支持與配合以建立更專業的查核團隊，根據查核團隊識別出淺

在飛安風險後，便可進行後續改善作業。 

三、 不論民航領域科技如何進步，仍無法完全消弭潛在飛安風險，經由每次

慘痛事件的分析結果，均導出一個結論，即人為因素導致的飛安風險；

即便科技再先進，防堵機制再完善，都無法脫離與人的關係，故我們未

事先預防及降低人為錯誤的發生率，即可藉由建置完整飛航服務查核作

業，並針對第一線飛航作業實施查核，以指正缺點並提出改進措施，將

安全作業化作為日常作業習慣，必能提升整體飛航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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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建議事項 

一、  經由此次受訓機會發現，在同一民航領域工作一段時間，因習慣與同領

域、同質性高的同仁一起工作，想法易流於僵化，故建議日後倘參加訓

練課程，可參與不同領域之課程，藉著與其他領域人員交流的機會，衝

擊固有想法、激發創新思維。 

二、  建議本局及總臺皆可派員參與此類安全監督查核員之訓練課程，並廣泛

地將此查核概念傳授予組織內所有成員，以逐步建立專業的飛航服務安

全查核制度；同時亦需建立查核員的專業形象及考核方式，提升飛航服

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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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附 件：  

附件 1：受訓學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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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本局受訓人員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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